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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了，证券代码：300086       证券简称：康芝药业       公告编号：2020-028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6 月 7 日在广州东山广场 26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于 2021 年 6 月 2 日分别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应出席本次会议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会议由董事长洪江游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相关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7票赞同、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21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公司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事先认可，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续聘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

72万元；同时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 28 万元。聘任期限为一年，自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聘请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二、以 7票赞同、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云南九洲医院有限公

司、昆明和万家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2018 至 2020 年度业绩承诺达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云南九洲医院有限公司、昆明和万家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2018 至 2020 年度业绩承

诺达标的公告》。 

三、以 4票赞同、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海南宏氏投资有限公

司调整业绩承诺方案及签署相关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此议案关联董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洪江游、洪丽萍及李幽泉已回避表决。 

因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中山爱护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爱护”）

受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考虑各方实际情况，为持续促进上市

公司发展，巩固并提升公司在“儿童大健康”产业的战略布局，本着对公司和全体

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经与控股股东海南宏氏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宏氏投资”）协商，拟同意本次中山爱护业绩承诺补偿的调整方案，

并拟同意签署《关于中山爱护日用品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同时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与业绩承诺方依照本次调整方案签订相关补充协

议。 

调整方案及补充协议的要点如下： 

（一）根据原股权转让协议和宏氏投资自愿追加的业绩承诺，原约定的业绩承

诺期为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其中，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三个会计年度为合并累计计算，2021 年、2022 年两个会计年度为单独计算。

考虑到 2020 年度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的客观因素对交易标的实际影响情况，经

各方确认，拟将中山爱护业绩承诺期限调整为 2018 年、2019 年、2021 年、2022

年、2023 年，五个会计年度合并累计计算。 

（二）原股权转让协议和宏氏投资自愿追加的业绩承诺的净利润数总额不变，

即中山爱护在 2018 年、2019 年、2021 年、2022 年、2023 年五个会计年度累计实

现的净利润总和不低于 17215.6 万元。以上净利润指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的、且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甲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三）若中山爱护 2018 年、2019 年、2021 年、2022 年、2023 年五个会计年

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总和低于 17215.6 万元的 50%，则宏氏投资应以现金支付的形

式回购康芝药业持有的中山爱护 100%股权。 

（四）除上述约定外，原协议项下业绩承诺补偿的程序、实施方式、应补偿金

额的计算方式及回购价格等内容均保持不变。 

为有效落实本次业绩承诺补偿调整方案的实施，切实加强对上市公司及广大中

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力度，宏氏投资已主动提出以其控股子公司海南康大投资有限

公司所持有的位于海口市海甸岛的成熟大型商业综合体物业——海甸城作为签署

补充协议的履约担保措施，宏氏投资承诺在中山爱护调整后的业绩承诺期满前，将

不对该物业进行任何涉及产权转让的处置行为，如中山爱护未来仍不能实现业绩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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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并触发回购义务，宏氏投资可以以处置该物业所获资金优先履行对中山爱护的现

金回购义务。该物业已经具有证券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根据上海众华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海南康大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

第 0070510 号】物业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沪众评报字〔2021〕第 0335 号)，该物

业评估金额为 86,249.38 万元，对应宏氏投资对海南康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90%

的股权，归属宏氏投资实际拥有的物业评估价值为 77,624.44 万元，评估结果显示

该部分物业的公允价值可覆盖宏氏投资需支付的回购款项金额。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海南宏氏投资有限公司调整业绩承诺方案及签署相关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 

四、以 7票赞同、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

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二）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69

号东山广场主楼 26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 

相关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6 月 7日  


